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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营改增”对电信业的税负影响

叶前林，何伦志（博士生导师）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随着“营改增”在与电信业经营模式相类似的邮政业中的成功试点，电信业也被纳入“营改增”试点范

围。本文对电信业“营改增”试点工作作了简要介绍，利用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分析“营改增”下电信业税负变

化趋势，然后在分析电信业实施“营改增”中难点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纳税筹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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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改增”在邮政业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平稳过

渡，经过前期试点的经验积累，在经营模式与邮政业相似

的电信业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条件已相对成熟。2014
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了《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4］43号），明确从 2014年 6月 1日起，将电信业
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范围。按照

上述文件规定：纳入“营改增”试点的电信业应税服务范

围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其中，提供基础电

信服务增值税税率为11%，提供增值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
为6%。打破多年来统一征收营业税3%的传统。本文就“营
改增”对电信业的税负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营改增”对电信业的税负影响

电信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不实行按年销售额标

准进行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的分类管理，而是依

据其机构特点、经营模式实行统一征税。《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电信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26号）规定，总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一律由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在“营改增”之前，电信业缴纳3%的营业税。“营改增”
之后，电信业实行两档税率，基础电信业务缴纳11%的增
值税，增值电信业务缴纳6%的增值税。由于营业税是价内
税，按含税收入全额的 3%征收，其计税公式为：应缴营业
税=含税收入额×3%，该营业税的实际税率就是3%。“营改
增”后，电信业改征增值税，征收的是价外税，以不含税收

入为计税基础，因存在6%和11%两档不同税率，其计税公
式分别为：应缴增值税=含税收入额÷（1+增值税税率）×
6%；应缴增值税=含税收入额÷（1+增值税税率）×11%，该
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并不是6%和11%，其实际税率为：增值
税实际税率=1/（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电信业纳

税人“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情况见表1。

从表 1来看，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税率变化分析，
“营改增”之后，电信业的实际税率出现大幅度提高，由

“营改增”前营业税实际税率3%提高至“营改增”后增值税
实际税率 5.66%和 9.91%，实际税负分别增加 2.66%和
6.91%。与营业税征收所不同的是，缴纳增值税可以抵扣
用于购置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从而减轻税负，不

能光看表面的实际税率的简单变化而轻言电信业的税负

增加，应根据电信业在提供基础应税服务和增值应税服

务中用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来判定电信业的税负变化。

接下来，下文就以“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来分析，可

抵扣进项税额究竟占总营业收入总额的多少，才能保证

电信业在“营改增”试点中的税负与“营改增”前税负水平

保持一致。

二、利用“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分析税负变化趋势

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是指可抵扣进项税额占总营业

收入的比重，用此指标来衡量税负的临界点，并以此临界

点来判定可抵扣率位于哪个范围，从而确定税负变化。如

比值越大，其税负越轻；比值越小，其税负越重。下面举例

分析。

假设某省移动通讯商年营业收入额为10亿元，“营改

税种

营业税

增值税

“营改增”前

3%

“营改增”后

6%

11%

“营改增”后
实际税率

3%

5.66%

9.91%

税率变化
幅度

2.66%↑
6.91%↑

表 1 电信业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税率变化情况

注：“营改增”后实际税率=1/（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

税率；税率变化幅度=“营改增”后税率-“营改增”前税率=

“营改增”后实际税率-3%；“↑”表示税负上升，意味着税负
较“营改增”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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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前营业税为3%，该移动通讯商用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占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固定不变，成正相关关系，比例系数

为α；并假设其以 17%的固定进项成本的税率进行抵扣。
按照电信业缴纳增值税的公式：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可知，要保持“营改增”前后税负水平一致，可

利用税负水平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来计算表达。公式为：

“营改增”前营业税=“营改增”后增值税，因电信业按照提
供增值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服务分为 6%和 11%两档税
率，其详细公式为：营业收入×3%=销项税额×6%-营业收
入×α×17%或营业收入×3%=销项税额×11%-营业收入×
α×17%。
（1）计算该移动通讯商“营改增”前后税负无差异均

衡点抵扣率，即移动通讯商在“营改增”前后税负不变时

可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并依此税负无差异均

衡点为临界点，分析高于或低于临界点的移动通讯商税

负变化情况。

第一种情况：提供6%税率增值应税服务时，税负无差
异均衡点抵扣率α为：

10×3%=10×6%-10×α×17%
解得：α=0.176 5或17.65%
第二种情况：提供 11%税率基础应税服务时，税负无

差异均衡点抵扣率α为：
10×3%=10×11%-10×α×17%
解得：α=0.470 6或47.06%
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税率情况分析，该移动通讯商在

6%税率下，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为17.65%，表明该移
动通讯商可抵扣进项税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7.65%时，
“营改增”前后税负一致。移动通讯商在 11%税率下，税负
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为 47.06%，表明该移动通讯商可抵
扣进项税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47.06%时，“营改增”前后
税负一致。

（2）设置几档不同的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分析
该移动通讯商“营改增”前后的税负变化情况。

我们还是按照上述两种不同应税服务税率，以

17.65%和 47.06%为临界点，分别设置两组四档大于或小
于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5%、12%、17.65%、20%、25%）
和（15%、35%、47.06%、55%、70%），来分析移动通讯商“营
改增”前后的税负变化情况（见表2）。

表2可以用简单直观图形表示（见下图）。

不同应
税服务

提供6%
税率增
值应税
服务

提供
11%税
率基础
应税服
务

营业
收入

10

10

抵扣率

5%

12%

17.65%

20%

25%

15%

35%

47.06%

55%

70%

“营改增”前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营改增”前

“营改增”后

税负金额

0.3

0.515

∗
0.396

∗
0.3

∗
0.26

∗
0.175

0.3

0.845

∗
0.505

∗
0.3

∗
0.165

∗
-0.09

税负率

3%

5.15%

∗
3.96%

∗
3%

∗
2.6%

∗
1.75%

3%

8.45%

∗
5.05%

∗
3%

∗
1.65%

∗
-0.9%

税负率差

2.15%

0.96%

0

-0.4%

-1.25%

5.45%

2.05%

0

-1.35%

-3.9%

税负变化

0.215

0.096

0

-0.04

-0.125

0.545

0.205

0

-0.135

-0.39

表 2 移动通讯商不同税负抵扣率下的税负变化单位：亿元

注：∗表示“营改增”前税负金额（0.3亿元）和税负率（3%）

数值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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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税负抵扣率下的税负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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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和该移动通讯商不同税负抵扣率下的税负

变化趋势图可知，该移动通讯商在第一种提供 6%税率增
值应税服务情况下，抵扣率 5%、12%均小于税负无差异均
衡点抵扣率17.65%时，“营改增”之后，该电信企业的税负
分别增加0.215（5%）、0.096（12%），抵扣率越大，税负增加
越小；反之，抵扣率越小，税负越重。当抵扣率处于税负无

差异均衡点抵扣率 17.65%时，即可抵扣进项税额占总营
业收入的比重达到17.65%，“营改增”前后税负相等。当抵
扣率 20%、25%均大于税负无差异均衡点抵扣率 17.65%
时，“营改增”之后，该电信企业的税负分别减少 0.04
（20%）、0.125（25%），抵扣率越大，税负减轻越多；反之，抵
扣率越小，税负减轻越少。

从该移动通讯商提供增值应税服务和基础应税服务

税负变化趋势曲线也可以看出：该移动通讯商的税负与

抵扣率成负相关关系，随着抵扣率的上升而下降；反之，

随着抵扣率的降低，税负将增加。对于该移动通讯商在第

二种提供 11%税率基础应税服务情况下的分析也是相似
的，在此不赘述。

通过对该移动通讯商提供 11%税率基础电信服务和
6%税率增值电信服务的税率情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当
可抵扣率小于税负无差异均衡点率时，税负增加明显，即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可抵扣进项税额所占总营业收

入比重越小，税负增加越多；反之，当可抵扣率大于税负

无差异均衡点率时，税负下降越多，即取得增值税专用发

票用于可抵扣进项税额所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越大，税负

下降越多。

三、电信业在“营改增”中的难点问题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 26号公告规定，电信业
应缴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部分用以抵
扣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成本支出，达到避免重复征税、

实现结构性减税、促进电信企业发展壮大的目的。下面按

照可抵扣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具体分析电信业在“营改

增”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1. 可抵扣进项税额难点分析。电信企业进项税额部
分涉及行业性质、渠道酬金、终端设备安装、基站建设及

水电费支出等项目。第一，电信业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服

务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资金需求丰厚，尤其在劳动力

报酬部分属于缴纳个人所得税范围，不属于增值税征收

范畴，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占据较大部分劳动

力报酬的支出。第二，电信业的渠道酬金占据成本支出比

例较大，且渠道酬金属于营业税纳税范畴，也无法取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予以合理抵扣。第三，终端设备安装的建筑

安装业暂时还未纳入“营改增”范围，无法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第四，基站建设及水电费支出大多

属于私人承包，尤其是偏远山区，很难提供水电费增值税

专用发票。这类进项税额没能进行抵扣大多是由于上游

个人或企业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可抵扣进项

税额减少，造成电信业经营成本支出增加，税负加重。

2. 销项税额难点分析。存话费送话费、附带赠送用户
识别卡、电信终端等货物、积分兑换商品、公益性赠送电

信服务或者电信业服务的，“营改增”前，并不缴纳营业

税；然而，在此次“营改增”税制改革中，这些存话费送话

费、存费送卡和物等电信服务的项目都将为视同销售行

为，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进行分别核算，按

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在“营改增”之前，这些视同销售项目不属于营业税

征税范畴，在“营改增”后纳入到增值税销项税额范畴，原

电信业营业税税率为 3%，目前电信业实行按提供基础和
增值电信服务分别征缴 6%和 11%的增值税，这就可能造
成销项税额增加，可抵扣进项税额减少，被减数和减数

“一增一减”可能造成电信业的税负短期内有所增加。

四、电信业纳税筹划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电信企业应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

和企业会计管理水平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电信业

在“营改增”中减轻税负，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1. 规范管理进税项目，增加可抵扣税额。跟踪分析影
响进项税额的采购方案，对其进行整理、归类，尽量选择

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上游和下游企业进行合作，以

免减少可抵扣项目金额，增加电信运营企业的税负。对进

税项目渠道酬金、设备安装可以向国家争取纳入到增值

税范畴试点，取得政策上支持；对基站水电费支出，可以

纳入到县、市一级水电供应公司统一管理，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以提高可抵扣进项税额在总营业收入中所占比

重，减轻电信企业的税负。

2. 改变视同销售策略，实现合理避税。对待诸如预存
话费、存费送卡或物等影响销项税额的视同销售项目，应

从降低企业的税务成本出发，重新调整电信企业以往的

营销策略和经营方式。虽然电信企业纳税人提供电信业

服务时，附带赠送用户识别卡、电信终端等货物或者电信

业服务的，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分别进行

核算，按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但是，以积分

兑换形式赠送的电信业服务，不征收增值税；境内单位和

个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提供电信业服务，免征

增值税。电信企业应按照财税［2014］43号文件和国家税
务总局 2014年第 26号公告精神，领会税改精髓，合理规
避销售纳税方式，尽量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电信

市场服务竞争，提高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改造计税系统，提升会计核算水平。征缴税制改变
以后，以前的征税系统需要重新更换，对已经适应缴纳营

业税的电信企业财务管理人员而言是一次挑战。相对于

营业税的财务会计核算系统，增值税的计税系统、业务系

统都复杂得多。第一，“营改增”后，增值税纳税申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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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部制改革下的财务资产数字化平台建设
—— 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

高 勇

（中国矿业大学财务资产部，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财务、资产信息化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在高校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建

立一种基于经济业务流程再造的专业、高效的数字化平台，以求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学校招标、采购、财务、资产管理

水平，为学校领导提供最清晰的财务、资产数据。

【关键词】高校；大部制；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财务资产

一、财务资产数字化平台建设的背景

1. 高校大部制改革。随着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深
入推进，高校也开始展开大部制改革尝试，按照责权一致

的原则，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和职能分工，将职能相

近、业务范围相似、事项相对集中的部门合并，实现管理

的扁平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机构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通

过调整和精简达到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服务

第一的目标。

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2012年4月学校推行大部制改
革，成立财务资产部、教务部、科学研究院等大部门。财务

资产部由原财务处、国资处、招投标管理办公室、设备处

四个部门组建而成，旨在减少财务、资产、采购等部门间

的业务重叠，优化业务程序、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

率，达到决策科学、执行到位、沟通顺畅、反馈及时的目

标，更好地服务广大师生。

2. 数字化校园建设。近年来，国家对高校信息化建设
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高校积极展开数字化校园建设，积极

建设办公系统、教务系统、财务系统、图书系统、学生系统

等软件系统，通过整合学校的资源，构建数字化的共享协

同业务服务体系，实现教学手段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努

力实现高校校园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中国矿业大

学也于2011年11月启动了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对校园
网的发展建设进行全面设计，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规划、

统一部署、统一平台。

在高校大部制改革及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浪潮中，作

为高校的财务资产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基

于业务流程再造、专业与高效的数字化平台，以求用信息

化的手段提升学校财务、资产管理水平。

二、财务、资产信息化管理现状

我国大部分高校在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方面基本上

实现了信息化，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国矿业大学为例，财

务管理方面已建成的软件主要有：财务核算系统、预算管

理系统、工资管理系统、学生收费系统、网上预约报账系

统、无现金报账系统、财务综合查询平台等。资产管理方

征收主管税务机关等都与营业税不同。“营改增”前，营业

税是由各地分支机构分别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税

改后增值税由各地省、计划单列市总分支机构汇总向国

家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第二，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

务涉及两档不同税率，为实行打折销售，销售额和折扣额

需要反映在同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这需要改造现有

的业务系统。这些挑战需要电信企业加强在财务管理、纳

税系统管理等方面的学习，提高电信企业财务管理人员

水平，尽量采取合理避税措施，降低企业税负，降低企业

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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